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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未記 6:24-30 

 

弟兄姊妹平安, 我是華琦; 感謝主, 又來到我們讀經的時間。我們要繼續來

讀利未記第六章，今天我們讀第 24 節到 30 節。 

祭司獻祭的條例，我們已經讀過了，祭司每天早祭和晚祭，都要獻上常獻

的燔祭和同獻的素祭，今天我們要來看贖罪祭。前面我們說過，贖罪祭是

對付我們與生俱來的罪性，就是沒有查出犯罪，也需要定時地向神獻贖罪

祭。比如說在民數記 28 章、29 章，我們就看到每個月的月朔，都要獻一

隻公山羊為贖罪祭。在以色列的節期，像逾越節、七七節、吹角日和贖罪

日，也都要獻上一隻公山羊為贖罪祭，而最特別的是在住棚節，從 7 月 15

號開始，一連 8 天，每天都要獻上一隻公山羊為贖罪祭。 

這裡我們很清楚的看到，雖然沒有相對應犯罪的事例，祭司還是要為以色

列百姓他們裡面的罪性，向神獻贖罪祭。承認他們生命的敗壞，必須要被

救贖。當然如果他們察覺了誤犯的罪，像第 4 章所指出來的，他們也要立

刻獻贖罪祭。現在我們來看，祭司在獻贖罪祭時該遵守的條例。 

 

第 24-25 節: 「耶和華曉諭摩西說：你對亞倫和他的子孫說，贖罪祭的條

例乃是這樣：要在耶和華面前、宰燔祭牲的地方宰贖罪祭牲；這是至聖

的。」 

照著第 4 章，若有人誤犯了罪，這個人要獻贖罪祭，他要親自宰殺祭牲。

但是，若是在節期，固定要獻的贖罪祭，這是一般性的，為以色列百姓裡

面的罪性，需要被救贖而獻的贖罪祭，這贖罪的祭牲就要由祭司宰殺；宰



殺的地方，就是在宰燔祭牲的地方：公牛是要在會幕門口，而羊是要在會

幕內，祭壇的北邊。要在宰燔祭牲的地方，宰贖罪祭牲，說出贖罪祭是在

燔祭的基礎上，這樣贖罪祭才能夠蒙神悅納。 

贖罪祭是至聖的祭，這一章的 17 節裏已經告訴我們，素祭、贖罪祭和贖

愆祭都是至聖的。我們己經說過至聖的定義，就是能夠使凡挨近至聖之物

的人事物，都要成為聖潔。我們知道素祭是至聖的，因為除了獻給神，馨

香的火祭之外，剩下的素祭要歸給祭司；並且祭司要在聖處吃，因為素祭

是至聖的，吃的素祭的祭司，也要成為聖潔。 

聖經中成為聖潔，是分別出來歸給神，不能夠再做凡俗的用途。因此，也

就要成為潔淨。而從屬靈的預表，就是在教會中事奉的聖徒，以神的話為

他們屬靈的食物，吃了神的話，他們屬靈生命能夠成長，以至於他們能夠

分別出來歸給神，活出一個聖潔的生活；所以素祭是至聖的不難理解。 

而在這裡說到，贖罪祭也是至聖的，其實贖愆祭也是一樣，也是至聖的。

這二個祭都是對付罪，一個是對付罪性，另一個是對付罪行。雖然內容不

一樣，但是原則是一樣的；這二個祭被稱為是至聖的，原因也是一樣的。

今天我們就多花一點時間來思考，為什麼這二個祭都是至聖。到了第 7 章

讀贖愆祭的時候，不需要再細講。7 章 7 節說「贖罪祭怎樣，贖愆祭也是

怎樣，兩個祭是一個條例。」那裡就說到這二個祭都是至聖的，贖罪祭是

至聖的，連於祭肉的處理。 

 

第 26 節: 「為贖罪獻這祭的祭司要吃，要在聖處，就是在會幕的院子裡

吃。」 

 



若獻羊為贖罪祭，要把羊的血，抹在祭壇的 4 個角上，而剩下的血，要倒

在祭壇的腳那裡。羊的脂油，要燒在燔祭的壇上，表徵這贖罪祭是蒙神悅

納。而整隻的祭牲，剩下來的肉都要歸給祭司，但祭司不能帶回家，要在

聖處就是會幕的院子裡吃。因為這祭肉是至聖的，素祭是至聖的，因為吃

了素祭的祭司，也要成為聖潔，因此這不難理解，那贖罪祭呢？ 

獻祭的人要按手在祭牲頭上，再宰殺於神面前；就是他要與祭牲聯合，由

祭牲來擔當他的罪。既然祭牲擔當了他的罪，又怎麼會是至聖呢？就著舊

約，實在是不容易理解，而舊約的以色列人獻了 1000 多年的贖罪祭，一

直遵從摩西定下來的條例，很可能他們也根本不明白。我們生在新約，因

為耶穌成為我們贖罪的羔羊，我們就很容易明白，我們是何等的有福。 

我們先從耶穌基督看起，再回到舊約來理解這件事情。耶穌基督來到地上，

就是要成為贖罪的羔羊，好除去世人的罪孽。當祂被釘在十字架上的時候，

祂就是那被獻上的祭牲，替整個人類擔當罪的刑罰，這一點我們都相當清

楚。那耶穌是祭牲，誰是獻祭的祭司呢？希伯來書 9:11-12 這麼說，「但

現在基督已經來到，作了將來美事的大祭司，經過那更大更全備的帳幕，

不是人手所造、也不是屬乎這世界的；並且不用山羊和牛犢的血，乃用自

己的血，只一次進入聖所，成了永遠贖罪的事。」 

這裡告訴我們，耶穌是大祭司，並且祂一次永遠的將自己獻上，就成就了

贖罪的事。在神的旨意中，真正的贖罪祭，是耶穌基督將自己獻上為祭，

祂是祭司，祂也是祭牲，是神在永遠已經定下的旨意。就是祭司與祭牲是

聯合的，是分不開的。祭司與祭牲聯合的，才能夠真正除掉人類的罪，而

在摩西的時代，耶穌還沒有來，就先用牛、羊來預表將來的耶穌，並且亞

倫和他的子孫作獻祭的祭司，也是預表將來的耶穌。 

 



因為在耶穌身上，能看到祭司與祭牲是合而為一，因此在獻贖罪祭的祭司，

要在聖處喫祭牲的肉，這樣祭司與祭牲也就合而為一。這樣才能夠有祭司

替百姓擔罪，像耶穌為所有人擔罪一樣。原來在獻贖罪祭的時候，祭司是

替百姓擔罪的，這一點可能大部分聖徒都經常忽略，我們再舉一個例子來

說明。 

在利未記第 10 章，我們幾周之後就會讀到，亞倫的 2 個兒子獻了凡火，

馬上被燒死在耶和華面前。而剩下的 2 個兒子又犯了錯，他們把贖罪祭的

公山羊燒了，於是摩西就向他們發怒，記載在第 10:17-18，「這贖罪祭

既是至聖的，主又給了你們，為要你們擔當會眾的罪孽，在耶和華面前為

他們贖罪，你們為何沒有在聖所吃呢？看哪，這祭牲的血並沒有拿到聖所

裡去，你們本當照我所吩咐的，在聖所裡吃這祭肉。」他們獻了公山羊為

贖罪祭，他們本來該在聖處喫祭肉，因為這祭肉是聖的，是神給他們吃的，

我們要特別注意，在 17 節告訴我們，吃祭肉的目的是要他們擔當會眾的

罪孽，這樣才能夠在神面前為百姓贖罪。 

原來這至聖的祭肉，是基督的豫表；祭司吃了祭肉，也就成了基督的預表。

祭司與祭肉合一了，這樣才能夠替百姓擔罪。素祭是至聖的原因，是因為

祭司吃的素祭可以成為聖潔，而贖罪祭是至聖的原因，是祭司吃了祭肉之

後，能夠替百姓擔罪，能夠替百姓除去罪所帶來的難處和攔阻。有了這樣

的認識之後，我們繼續來看，祭司必須在會幕的院子裡吃祭肉。會幕是神

居住的地方，是有神同在的地方；會幕是今天教會的預表，而教會是基督

的身體。所以從預表來說，享受基督救贖的恩典，必須是在基督的身體裡。 

有時候我們傳福音，常會聽到的挑戰，就是為什麼基督教那麼狹隘，只有

在這裡有救恩，其他地方沒有。的確是這樣，因為耶穌基督把祂自己獻上，

解決了人，罪的問題，帶給人救恩。恩典完全是白白給的，但人們必須願

意來到這恩典的範圍，並且在這範圍內領受恩典。就好像使徒行傳 4 章 12



節所宣告的，「除他以外，別無拯救；因為在天下人間，沒有賜下別的名，

我們可以靠著得救。」 

 

第 27 節: 「凡摸這祭肉的要成為聖；這祭牲的血若彈在什麼衣服上，所彈

的那一件要在聖處洗淨。」 

祭肉是至聖的，凡摸祭肉的要成為聖。至聖之物的特點，就能夠使凡挨著

的都成為聖。祭司在聖處喫祭肉，也就要成為聖潔，因為這祭肉是至聖的。

因此，不能夠隨便處理，祭肉不能被帶離開會幕。或許我們會問，既然祭

肉是至聖的，與祭肉接觸的人事物，也都要成為聖潔，如果把祭物帶離開

會幕，這樣能夠使外面凡俗的人事物碰到祭物，也都能夠成為聖潔，這難

道不好嗎？ 

這就好像把福音的信息，簡化成為一個物件，每個人只要來這裡摸一下，

就能夠得救上天堂。如果能夠這麼做，得救的人數一定快速的增加。但這

不是神要的，神要人明白福音的信息，真心的悔改認罪，相信之後與神建

立關係，帶來生命的成長，能夠過一個聖潔的生活。因此至聖之物，不能

夠離開會幕，並且要成為祭司的食物，才能夠藉著祭司的事奉，帶出聖潔

的百姓。 

如果不珍惜聖物，就像耶穌在登山寶訓的教導，馬太福音 7: 6，「不要把

聖物給狗，也不要把你們的珍珠丟在豬前，恐怕他踐踏了珍珠，轉過來咬

你們。」狗和豬都不能鑑賞聖物，把聖物給牠們只會帶來難處。同樣的，

祭牲的血也是至聖的，如果在宰殺或者處理祭牲時，血不小心濺到衣服上

了，這件衣服要脫下來，在聖處洗淨，否則帶著至聖的血的衣服，出了會

幕，會帶來一樣的難處。所以衣服如果染了至聖的血，必須在會幕的院子

裡洗乾淨。 



親愛的弟兄姐妹，耶穌的寶血，的確有救贖的能力，但也只能應用在相信

的人身上。在西方國家，基督教已經流傳了幾千年，已經成為文化和習俗

的一部分。生長在這樣環境中的人，雖然他從來沒有認真的，在神面前悔

改、相信，但他還是認為自己是基督徒；這是他文化的認同，習俗的認同，

但這不是信仰。基督的寶血對他也沒有功用，直到有一天，他真正看到自

己是罪人，需要基督寶血的救贖，他要相信，並且親自接受耶穌，做他一

生的救主，他才能夠成為一個真正的基督徒。從某個程度而言，這也是沾

了血的衣服，被帶離開了會幕所產生的難處。 

 

第 28 節: 「惟有煮祭物的瓦器要打碎；若是煮在銅器裡，這銅器要擦磨，

在水中涮淨。」 

祭牲的肉要煮熟了，祭司才能吃。因為祭肉是聖的，用來煮祭肉的鍋子也

要成聖。如果是用瓦器煮祭肉，這瓦器就要打碎，不能再用來煮凡物。因

為瓦器的表面都有空隙，祭肉的汁液會滲入空隙，幾乎不可能洗乾淨；如

果用這瓦器屬一般的食物，這食物與祭肉殘餘的汁液接觸，會不會也間接

的成聖呢？神不允許這種混亂的情形存在，因此瓦器必須打破。 

這並不是一個虛構的情形，在哈該書 2:11-12，就記載了類似的判定，

「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：你要向祭司問律法，說：若有人用衣襟兜聖肉，

這衣襟挨著餅，或湯，或酒，或油，或別的食物，便算為聖嗎？祭司說：

不算為聖。」聖肉是至聖的，用衣襟兜肉，衣襟也就變成聖了，這衣襟上

會有殘餘的肉汁，如果再用衣襟接觸了其他的食物，這些其他食物會不會

也成為聖呢？祭司的回答是不會，神不允許間接的成聖。要成聖必須與主

直接發生關係，才能夠成為聖潔。 



從屬靈的應用我們都是瓦器，相信耶穌基督之後，就有寶貝在瓦器裡，瓦

器若不打破，就無法顯出裡面的寶貝。所以保羅在哥林多後書 4:7，「我

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裡，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神，不是出於我們。」

保羅見證他自己經歷了許多患難，都是為了耶穌的緣故，他經常被交於死

地，保羅的瓦器被打碎了，因此他也就能夠宣告。 

在林後 4:11，「因為我們這活著的人是常為耶穌被交於死地，使耶穌的生

在我們這必死的身上顯明出來。」瓦器是要被打破，若是煮在銅器裡，銅

器的表面光滑，沒有空隙，煮完祭肉之後，就必須在聖處把這銅器用水洗

刷乾淨。這樣就不再有殘留的祭肉的汁液，銅器就不需要打碎。從屬靈的

預表來說，銅預表審判，瓦器是我們天然的人，必須破碎；銅器是我們這

個人經過了神的審判，天然的部分被除去了，成為一個新人，只需要在聖

靈的洗滌下，就乾淨了，就聖潔了。 

 

第 29 節: 「凡祭司中的男丁都可以吃；這是至聖的。」 

祭司家中的男丁都是可以任職的祭司，以今天的話來說，就是在教會中事

奉，有職分的聖徒，他們都可以吃至聖的祭肉；他們能夠與基督合而為一，

能夠成為聖潔，也能夠把他們所服事的聖徒，都帶到基督面前。 

 

第 30 節: 「凡贖罪祭，若將血帶進會幕在聖所贖罪，那肉都不可吃，必用

火焚燒。」 

在講到贖罪祭，第 4:1-21，那裡對付的情形，是以色列整個會眾都犯罪了，

不論是祭司犯罪，帶出全百姓犯罪，還是百姓自己犯罪。這時候他們就要

獻公牛犢為贖罪祭，並且要把公牛的血帶到聖所，要把血對著幔子彈 7 次，



又要把血抹在金香壇的 4 個角上，剩下的血要倒在祭壇的腳那裡。牛的脂

油和腰子，要取下燒在祭壇上，而剩下整隻祭牲，要搬到營外，燒在倒燔

祭灰的地方，這些處理的細節都有屬靈的含意，我們在第 4 章時已經提過，

這裡就不再重複。因為整隻贖罪祭牲都要燒在營外，因此那個肉是不可吃

的。 

親愛的弟兄姐妹，祭司獻贖罪祭，原來有這麼多細節，對祭司的要求也有

這麼多屬靈的含意。這讓我們認識，原來傳福音帶人得救，讓他們罪得到

赦免，完全不是一件輕忽的事。作為獻祭的祭司，必須在聖處喫祭肉，以

今天的話，就是能夠完全與基督合一。要與基督合一，他們就必須經歷瓦

器被打碎，他要經過審判，他要成為聖潔，這樣他才能夠合適的替人獻上

贖罪祭，求神幫助我們。 

我們一同來禱告：主啊！謝謝你在十字架上，已經替我們完成了救恩。對

我們來說，是白白的恩典，但是在你那邊要經過許多的過程。這也提醒我

們，若要做一個有職分的服事者，我們需要與你完全合一，也需要經歷我

們的天然人被你破碎，讓我們這個人經過審判之後，能夠成為聖潔，這樣

我們才能夠合適的把人帶到你面前。賜給我這樣屬靈的認識，能夠合適的

把身邊的慕道友帶到你面前。求你祝福你自己的話語，禱告奉主耶穌基督

的聖名。 


